
债券代码：163377.SH                                          债券简称：20 融创 02 

 

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20 融创 02”复牌的公告 

 

一、本次停牌基本情况 

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因重大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发行

人申请，本期债券已自 2022 年 11 月 14 日开市起停牌。 

二、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

期） 

2、 债券简称：20 融创 02 

3、 债券代码：163377 

4、 发行人：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5、 发行总额：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33 亿元，债券余额为 33 亿元 

6、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原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

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根据《关于召开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2022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果的公

告》（以下简称“《会议决议》”），本期债券期限调整为 6.54 年期（即

到期日为 2026 年 12 月 9 日） 

7、 票面利率：5.60% 

8、 本金偿付安排及兑付日：根据《会议决议》，自 2022 年 12 月 9 日起，

本金偿付安排调整如下： 

（1）本金偿付安排调整 

除下述第（2）条所述现金支付安排及第（3）条所述小额兑付安排外，本期

债券本金余额偿付方案调整如下：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序号 最晚兑付日1 
现金支付兑付基数

比例 

完成兑付后债券剩余

面值（元） 

1 2024 年 12 月 9 日 2.5% 97.50 

2 2025 年 3 月 9 日 2.5% 95.00 

3 2025 年 6 月 9 日 5% 90.00 

4 2025 年 9 月 9 日 5% 85.00 

5 2025 年 12 月 9 日 5% 80.00 

6 2026 年 3 月 9 日 20% 60.00 

7 2026 年 6 月 9 日 20% 40.00 

8 2026 年 9 月 9 日 20% 20.00 

9 2026 年 12 月 9 日 20% 0.00 

-- 总计 100% -- 

上述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下同）。 

本期债券本金兑付调整期间（即 2022 年 12 月 9 日至 2026 年 12 月 9 日），

自 2023 年 12 月 9 日起每期利息随每期本金偿付金额同时支付，利随本清。具体

利息偿付安排详见后文“9、计息期限及付息日”。 

（2）现金支付安排 

发行人拟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及 2023 年 9 月 30 日（2023 年 3 月 31 日及

2023 年 9 月 30 日合称“现金支付日”）向每个持有本期债券的证券账户（以债权

登记日（2022 年 12 月 5 日，下同）登记在册的每个持有本期债券的证券账户为

准）分别兑付本息之和不超过持有本金金额的 1.2%及 1.8%（合计 3%）；具体兑

付张数如下： 

2023 年 3 月 31 日兑付张数 = (证券账户持有张数 × 债券面值 × 1.2%) / (每

张债券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应付全部本金及利息金额)，兑付张数最小单位为

1 手（10 张），如存在尾数不满 1 手的情况，则采用舍尾取整的方式计算。 

2023 年 9 月 30 日兑付张数 = (证券账户持有张数 × 债券面值 × 1.8%) / (每

张债券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应付全部本金及利息金额)，兑付张数最小单位为

1 手（10 张），如存在尾数不满 1 手的情况，则采用舍尾取整的方式计算。 

如现金支付日证券账户持有本期债券张数与债权登记日不一致的，发行人

以现金支付日与债权登记日证券账户持有本期债券张数孰低的债券张数按照前

述规则兑付。 

 
1 于上述本期债券兑付调整期间，发行人有权于最晚兑付日之前选择提前兑付本期债券本息之部分或全

部。 



2023 年 3 月 31 日及 2023 年 9 月 30 日，每个持有本期债券的证券账户完成

现金支付后，已兑付部分将按照登记结算机构的有关规定予以注销。每个现金支

付日前根据兑付流程需要进行停牌(停牌时间以后续公告为准)。如截至债权登记

日登记在册的某个持有本期债券的证券账户在现金支付日涉及司法冻结、质押等

登记结算机构无法注销债券的情形，该等证券账户不适用前述现金支付安排，相

应债券不进行注销，该等债券未偿本息按照议案其他约定进行兑付。 

（3）小额兑付安排(向债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每个持有本期债券的证券账户

分两次合计兑付不超过 500 张(含)债券本息) 

对于截至债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每个持有本期债券的证券账户，发行人承诺

将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向前述每个证券账户兑付持有本期债券张数的 40%且不

超过 200 张，于 2023 年 9 月 30 日向前述每个证券账户兑付持有本期债券张数

的 60%且不超过 300 张(2023 年 3 月 31 日及 2023 年 9 月 30 日合称“小额兑付

日”)。兑付张数最小单位为 1 手（10 张），如存在尾数不满 1 手的情况，则采用

舍尾取整的方式计算。 

为免疑义，如前述证券账户在债权登记日持有的债券张数不足 500 张(含)，

则发行人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向该等证券账户兑付持有的本期债券张数的 40%，

并于 2023 年 9 月 30 日向该等证券账户兑付债权登记日该等证券账户持有的本

期债券张数的剩余全部债券（按照该等证券账户在小额兑付日拟兑付的本期债券

合计张数与债权登记日证券账户持有本期债券张数孰低的规则进行兑付）。如前

述证券账户在债权登记日持有的债券张数超过 500 张(不含)，则发行人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向该等证券账户兑付 200 张，并于 2023 年 9 月 30 日向该等证券账户

兑付 300 张(以下简称“计划兑付张数”)。如证券账户在小额兑付日实际持有本

期债券的张数小于该证券账户在债权登记日按小额兑付安排计划兑付张数的，

则按该证券账户在该小额兑付日实际持有的张数兑付；如证券账户在小额兑付

日实际持有本期债券的张数大于该证券账户在债权登记日按小额兑付安排计划

兑付张数的，则按该证券账户在债权登记日按小额兑付安排的计划兑付张数兑

付。发行人于小额兑付日兑付每张债券时，每张债券的本金偿付基数为每张债券

面值，每次兑付利随本清。每个小额兑付日前根据兑付流程需要进行停牌(停牌

时间以后续公告为准)。如截至债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某个持有本期债券的证券



账户在小额兑付日涉及司法冻结、质押等登记结算机构无法注销债券的情形，该

等证券账户不适用前述小额兑付安排，相应债券不进行注销，该等债券未偿本息

按照议案其他约定进行兑付。 

上述现金支付安排及小额兑付安排合计向每个持有本期债券的证券账户支

付张数不超过其在债权登记日持有张数的 100%。 

9、 计息期限及付息日：根据《会议决议》，本期债券计息期限自 2020 年 5

月 27 日至 2026 年 12 月 9 日。在本期债券存续的前 2 年，本期债券的

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5 月 27 日；自 2022 年 12 月 9 日起，

利息偿付安排调整如下： 

以 2022 年 12 月 9 日作为调整基准日（下同），本期债券截至 2022 年 12 月

9 日（不含）的全部应计未付利息 3.007 元/张（以下简称“资本化利息”）将计入

下期计息基数继续计息。自 2022 年 12 月 9 日（含）起，本期债券维持本期债券

原有票面利率不变，以票面利率 5.60%计息： 

（1）本期债券自 2022 年 12 月 9 日（含）至 2023 年 12 月 9 日（不含）产

生的利息，发行人将于 2024 年 6 月 9 日及 2024 年 12 月 9 日分别以现金兑付该

部分利息的 50%； 

（2）本期债券 2.5%存续本金及该部分本金自 2023 年 12 月 9 日（含）至

2024 年 12 月 9 日（不含）产生的利息（不包括资本化利息）将于 2024 年 12 月

9 日以现金支付； 

（3）本期债券 2.5%存续本金及该部分本金自 2023 年 12 月 9 日（含）至

2025 年 3 月 9 日（不含）产生的利息（不包括资本化利息）将于 2025 年 3 月 9

日以现金支付； 

（4）本期债券 5%存续本金及该部分本金自 2023 年 12 月 9 日（含）至 2025

年 6 月 9 日（不含）产生的利息（不包括资本化利息）将于 2025 年 6 月 9 日以

现金支付； 

（5）本期债券 5%存续本金及该部分本金自 2023 年 12 月 9 日（含）至 2025

年 9 月 9 日（不含）产生的利息（不包括资本化利息）将于 2025 年 9 月 9 日以

现金支付； 

（6）本期债券 5%存续本金及该部分本金自 2023 年 12 月 9 日（含）至 2025

年 12 月 9 日（不含）产生的利息（不包括资本化利息）将于 2025 年 12 月 9 日



以现金支付； 

（7）本期债券 20%存续本金及该部分本金自 2023 年 12 月 9 日（含）至 2026

年 3 月 9 日（不含）产生的利息（不包括资本化利息）将于 2026 年 3 月 9 日以

现金支付； 

（8）本期债券 20%存续本金及该部分本金自 2023 年 12 月 9 日（含）至 2026

年 6 月 9 日（不含）产生的利息（不包括资本化利息）将于 2026 年 6 月 9 日以

现金支付； 

（9）本期债券 20%存续本金及该部分本金自 2023 年 12 月 9 日（含）至 2026

年 9 月 9 日（不含）产生的利息（不包括资本化利息）将于 2026 年 9 月 9 日以

现金支付； 

（10）资本化利息、本期债券 20%存续本金及前述金额自 2023 年 12 月 9 日

（含）至 2026 年 12 月 9 日（不含）产生的利息将于 2026 年 12 月 9 日以现金支

付； 

上述兑付日期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

款项不另计利息。 

依据上述约定的本期债券利息及本金偿付安排，每张“20 融创 02”公司债券

本金及利息的后续兑付方案如下： 

单位：元/张 

序号 最晚兑付日期2 

兑付原

始本金

金额 

兑付

原始

利息

金额 

资本化利息

金额 

资本

化利

息之

利息

金额 

合计兑

付金额 

1 2024 年 6 月 9 日 -- 2.800 -- 0.084 2.884 

2 2024 年 9 月 9 日 -- -- -- -- -- 

3 2024 年 12 月 9 日 2.500 2.940 -- 0.084 5.524 

4 2025 年 3 月 9 日 2.500 0.175 -- -- 2.675 

5 2025 年 6 月 9 日 5.000 0.420 -- -- 5.420 

6 2025 年 9 月 9 日 5.000 0.491 -- -- 5.491 

7 2025 年 12 月 9 日 5.000 0.561 -- -- 5.561 

8 2026 年 3 月 9 日 20.000 2.519 -- -- 22.519 

9 2026 年 6 月 9 日 20.000 2.802 -- -- 22.802 

10 2026 年 9 月 9 日 20.000 3.084 -- -- 23.084 

 
2 于上述本期债券兑付调整期间，发行人有权于最晚兑付日之前选择提前兑付本期债券本息之部分或全

部。 



11 2026 年 12 月 9 日 20.000 3.363 3.007 0.506 26.876 

-- 合计 100.000 19.155 3.007 0.674 122.836 

除原始本金、利息兑付外，针对上述因资本化利息计入计息基数需额外支付

的利息，公司将根据上述安排，于相应兑付日期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资金划付。上述兑付金额以元为单位，若因尾数保留四舍五入而

产生差异，以实际分派本息金额为准。 

于上述本期债券兑付调整期间，发行人有权选择提前兑付本期债券本息之部

分或全部。 

10、 偿债保障措施： 

发行人同意以“广州文旅城”、“无锡文旅城”、“济南文旅城”、“成都文旅城”

（以下合称“自持物业资产”）和“重庆江北嘴 A-ONE”、“温州翡翠海岸城”（以

下合称“销售物业资产”，自持物业资产及销售物业资产合称“新增偿付保障资产”）

的“收益权”为下述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具体见下表，以下简称“展期债券”)提供偿

付保障措施，即公司承诺在不影响当地保交付的前提下，新增偿付保障资产产生

的净剩余现金流专项用于展期债券的本息兑付工作。收益权包括“剩余收益权”及

“处置收益权”两类。具体方式详见下文： 

序

号 
代码 简称 全称 

1 118470.SZ H6 融地 01 
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 163377.SH 20 融创 02 
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3 149350.SZ H1 融创 01 
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4 149436.SZ H1 融创 03 
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5 133033.SZ H1 融创 04 
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6 136171.SZ H21 融 1 优 
光证-国海-前海一方供应链金融 2 号资产

支持专项计划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 

（1）收益权定义 

1) 剩余收益权 

“剩余收益权”指在不影响保交楼前提下，销售物业资产开发销售或项目出售

产生的净剩余现金流。 

如展期期间，销售物业资产或销售物业资产持有人的股权被出售给第三方：



发行人承诺销售物业资产或销售物业资产持有人的股权出售对价将全部以现金

形式交割，在扣除经第三方审计机构协商认可的必要支出（如有）后剩余资金归

属发行人或发行人子公司的部分将全额用于兑付展期债券本息，发行人应将前述

用于兑付展期债券本息的资金于取得交割现金【30】个工作日内用于提前偿还展

期债券本息。 

如展期期间，销售物业资产正常开发销售：发行人承诺，在依法依规允许发

行人自由支配且完成交付的前提下，预售监管账户可提取资金扣除经第三方审计

机构协商认可的必要支出（如有）后剩余资金归属发行人或发行人子公司的部分

将全额用于兑付展期债券本息，发行人应将前述用于兑付展期债券本息的资金于

项目完成交付后【30】个工作日用于提前偿还展期债券本息。 

2) 处置收益权 

“处置收益权”指在不影响保交楼前提下，出售自持物业资产产生的净剩余现

金流。具体而言，发行人承诺对外出售自持物业资产的对价将全部以现金形式交

割，将出售对价扣除经第三方审计机构协商认可的必要支出（如有）后剩余资金

归属于发行人或发行人子公司部分的【30】%用于兑付展期债券本息，发行人应

将前述用于兑付展期债券本息的资金于取得交割现金【30】个工作日内用于提前

偿还展期债券本息。 

（2）偿付保障收益权剩余现金流分配 

发行人承诺将以新增偿付保障资产为展期债券提供偿付保障。就新增偿付保

障资产而言，各展期债券的持有人属于同一顺位、按截至调整基准日应付全部本

金及利息金额所占全部的比例共有。 

（3）净剩余现金流使用 

本期债券本金兑付调整期间，发行人可以选择以下任一种方式使用净剩余现

金流： 

1) 按各支展期债券截至【调整基准日】应付全部本金及利息金额所占全

部的比例按期或提前支付本金和/或利息； 

2) 向各支展期债券全体持有人发起要约收购，前述各支展期债券收购金

额按照各支展期债券截至【调整基准日】应付全部本金及利息金额所

占全部的比例进行分配； 



通过以上方式进行的提前偿还，将计入本金兑付调整期间应付的本息摊还金

额中。 

（4）偿付保障措施落实及后续监督管理 

发行人将于议案通过后【6】个月内尽最大努力督促销售物业资产持有人的

股东成立财产权信托，信托财产为发行人或其子公司对销售物业资产持有人所持

有的全部股权；若议案通过后【6】个月内仍未完成财产权信托设立工作，发行

人将于本期债券兑付调整期间持续协调沟通解决，并于前述信托设立条件满足之

日起【3】个月内成立该信托。 

发行人将于议案通过后【3】个月内聘请第三方审计机构对前述偿付保障措

施进行监督，并向全体持有人披露机构名称、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前述有关

收益权的日常管理）和服务费用。 

第三方审计机构将在展期期间定期审阅开发回款或出售回款、资金支出情况、

剩余现金流产生及支出情况，于本金兑付调整期间每年【12 月 9 日】出具报告。 

如发行人违反上述约定，本期债券持有人同意给予发行人 30 个工作日的整

改期，如在前述日期未完成整改，本期债券持有人可以通过召集持有人会议方式

宣告本期债券是否触发违约，但受不可抗力影响（包括但不限于灾难、疫情等）、

保交楼相关政策及经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报告确认的必要支出除外。 

（5）新增偿债保障资产情况 

1) 重庆江北嘴 A-ONE 

江北嘴国际金融中心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江北嘴 CBD，江北嘴是中国中西

部地区的国家级战略金融中心，同时也是内陆首个副省级国家级新区“两江新区”

的核心区域，坐拥重庆优质的商业、教育、交通等配套资源，主要包括江北嘴金

融城、重庆 IFS、中央公园、大剧院、来福士广场等，交通则坐拥轨道 6 号线、

轨道 9 号线、朝天门大桥、千厮门大桥、黄花园大桥等。项目规划 4 栋超高层塔

楼及裙房商业，其中 T1 主塔楼为城市综合体（包括办公、商业、公寓、酒店和

城市观光等），T2 塔楼为公寓及平层，T3 塔楼为公寓，T4 塔楼为平层。项目总

建筑面积约 72.6 万平方米，总可售面积约 68.7 万平方米。 

2) 温州翡翠海岸城 

翡翠海岸城坐落于浙江省温州市平阳西湾新城 CLD，向下可承接龙港新城



产业人口，向上可承接中北区规划落定后的导入人口。项目东临东海、背靠西湾

景区、对望龙港，离平阳县经济中心鳌江镇中心区约 4 公里，商业、医疗、教育

资源完善。平阳西湾中央居住区湖山环绕，依托江山湖海的自然资源，将打造形

成一站式生活配套的湾区大城。项目交通条件优越，外围依赖城新线，随着甬台

温高速复线、鳌江五桥、S3 线陆续贯通，将进一步增强项目通达性。项目合计

15 个地块，剩余未售货值约 158 亿元。 

3) 广州文旅城 

广州融创文旅城位于广州市花都区，地处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位置，拥有融

创乐园、热雪奇迹（雪世界）、水世界、体育世界、融创茂、酒店群、滨湖酒吧

街、融创广州大剧院八大业态。构建多场景、全领域、开放型的全新文旅资源生

态平台，并通过“旅游+”战略打造地标性城市文体商旅综合体与粤港澳微度假

目的地。项目曾获得包括中国文旅十佳项目、十大广州印象等在内的 17 项奖项。

其中，雪世界是世界先进的第四代室内滑雪场，拥有 4 条雪道，并首创粤港澳滑

雪精英挑战赛。项目拥有华南首家室内恒温水乐园，可实现全年营业。 

4) 无锡文旅城 

无锡融创文旅城位于无锡市滨湖区，南临太湖，西望马山，以吴越文化为底

蕴，打造了融创乐园、热雪奇迹（雪世界）、水世界、海世界、太湖秀剧场、酒

店群、融创茂、滨湖酒吧街八大业态。项目打造符合江南四季特色的旅游产品，

充分延长文旅城全年旅游时长，打造全年度无季差的旅游格局。雪世界是江南首

个室内滑雪场，也是全国坪效最高的室内雪场之一，太湖秀剧场被《泰晤士报》

评为“2019 年全球十佳建筑”，酒店群是国内最大的酒店群之一，包含无锡唯一

的六星酒店、两座五星酒店以及一座会议中心。 

5) 济南文旅城 

济南融创文旅城位于济南市历城区，拥有融创茂、水世界、海世界、体育世

界、融创乐园、酒店群、国际会议中心、济南融创国际体育中心、大剧院、滨河

酒吧街十大业态。项目通过丰富的 IP 内容，打造成为“全时、全季、全龄、全

能”的休闲度假新方式。水世界建筑面积近 4 万平方米，分为海浪区、丛林区、

无边泳池区三大区域。作为首批山东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滨河酒吧

街、啤酒广场引领城市休闲文化潮流。项目还拥有山东省首个专业级滑板公园



+live house 空间、济南最大的集装箱主题休闲街区、首个婚礼主题广场等。 

6) 成都文旅城 

成都融创文旅城位于成都都江堰市，拥有融创乐园、热雪奇迹（雪世界）、

水世界、锦秀剧场、酒店群、融创茂、国际会议中心、滨湖酒吧街八大业态。8

万平方米室内滑雪场，共 6 条雪道、2 个单板公园，同时拥有 2 万平方米藏羌主

题娱雪区，以优质的一价全包滑雪政策，满足不同滑雪爱好者的不同需求，畅快

享受滑雪快乐。水世界是融合玩水设备、特色汤池、休闲 SPA 于一体的大型室内

恒温水乐园。项目还包含 1314 米大型双弹射过山车、顶级天幕观影黑暗乘骑《天

路历险》、超大型 8K-LED 球幕高清飞行影院等特色娱乐项目。 

11、 部分条款修改： 

（1）豁免交叉违约条款 

《募集说明书》、《债券受托管理协议》规定的关于本期债券项下的违约事件

的约定中“（2）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根据发行人其他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文件的约

定，发行人未能偿付该等债务融资工具到期或被宣布到期应付的本金和/或利息；”

之交叉违约条款不再适用。 

（2）给予本期债券存续期间 30 个交易日宽限期 

《募集说明书》、《债券受托管理协议》规定的“该等违约事件一直持续 30

个连续交易日仍未得到纠正”中的 30 个连续交易日期限为宽限期，该宽限期适用

于本期债券存续期间的每一个兑付日、到期日、回售日（如适用）、加速清偿（如

适用）或回购日（如适用）等现金给付日，就发行人应付本期债券本金和利息事

项给予其 30 个交易日的宽限期，前述宽限期内不触发发行人违约事件。若发行

人在该宽限期内对本期债券到期本息进行了足额偿付或得到债券持有人会议相

关豁免，则不构成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违约。宽限期内不设罚息，按照本期债券

票面利率继续支付利息（如有）。 

三、本期债券复牌安排 

2022 年 12 月 2 日，发行人就停牌债券整体展期事项发送召开债券持有人会

议的通知，审议关于调整停牌债券本息兑付安排的议案（以下简称“展期议案”）。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0 日，上述停牌债券的展期议案均获得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

通过。鉴于重大事项存在的不确定性已消除，因此本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

“20 融创 02”公司债券自 2023 年 1 月 11 日开市起复牌。 



自 2023 年 1 月 11 日起，“20 融创 02”将参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为上市期间特定债券提供转让结算服务有关事项的

通知》的相关规定进行转让，具体转让安排如下： 

1、本期债券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进行转让，代

码维持不变。 

2、本期债券采用全价方式转让，转让的报价及成交均为包含应计利息的全

价，投资者需自行计算债券应计利息。 

3、本期债券转让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逐笔全额结算服务。 

4、本期债券转让的受让方，应当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